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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注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转来的《关于对凯瑞德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8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奉悉。我们已对关注函中需要我们说明的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对关注函

所涉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1、你公司披露的 2021 年三季报显示，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910.79

万元，归母净利润-580.01 万元，扣非后净利润-434.92 万元，净资产-18,470.21 万元。

请你公司对照去年同期趋势，详细说明第四季度财务指标变动的原因，并对营业

收入大幅变动进行重点说明，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年底突击交易等规

避股票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形。 

公司回复： 

“2021 年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扣非前后净利润以及净资产相比 2020 年

同期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实施重整产生债务重整收益以及

公司流动资金增加、商业信誉恢复、贸易业务量扩大实现经营利润增加、收入增

加所致，公司不存在年底突击交易等规避股票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形。具体分析如

下： 

（1）公司 2021 年净资产较 2020 年发生变动的原因 

    2020 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17,890.2 万元；2021 年，经公司财务

部初步测算净资产为 6000 万元左右。公司 2021 年净资产较 2020 年发生变动的原

因如下：①公司在实施破产重整过程中处置了对外投资的低效能孙、子公司股权

类资产（包括德州锦棉纺织有限公司、德州凯佳商贸有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

有限公司、北京屹立由数据有限公司、北京讯通网际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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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德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西龙智物业有限公司等），导致公司合并层面账面

资产较期初减少约 4亿元；②公司通过重整清偿债务导致负债减少约 5.7 亿元；

③重整投资人向公司无偿捐赠现金 4779 万元。 

（2）公司 2021 年扣非前后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发生变动的原因 

     2020 年，公司扣非前净利润为负 2.02 亿元、扣非后净利润为负 1.99 亿元；

2021 年，公司扣非前净利润约 700 万、扣非后净利润约 300 万元。公司 2020 年

亏损的主要原因为：公司针对应收债权以及对外投资的其他权益投资计提了约 2

亿元的减值损失。公司 2021 年实现盈利的主要原因如下：①公司在 2021 年第四

季度执行完毕重整计划，产生了债务重整收益；②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因启动预

重整程序获得股东提供的流动性支持，导致流动资金增加；③公司商业信誉恢复、

贸易业务量扩大实现经营利润增加。其中：公司在重整程序中进行低效资产处置

以及以股抵债进行债务重组实现债务重组收益 1.14 亿元；依据债权申报确认计提

营业外支出 1.04 亿元，同时确认债务重整费用 699 万元，合计产生利润约 400

万元；因流动资金增加、商业信誉恢复、贸易业务量扩大实现经营利润增加 300

万元。综上，公司 2021 年度扣非前净利润约 700 万元、扣非后经营性利润 300

万元左右。 

（3）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相比 2020 年发生较大变动的原因 

2021 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1000 万元，其中第四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00 万元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如下：2021 年 10 月，

湖北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启动凯瑞德预重整程序后，公司第一大股东

王健先生累计向凯瑞德无偿提供了 1亿元流动性支持以助力凯瑞德开展煤炭贸易

业务，公司流动资金增加、商业信誉得到恢复和认可。2021 年第四季度，公司利

用信誉的恢复好转、充沛的资金支持大力开拓贸易业务，不断做大做强贸易业务，

在原有的贸易业务代理模式基础上，从丰富客户群体、减少对重要客户、供应商

依赖度、提高自身谈判议价能力、实现贸易业务盈利能力提升等角度出发，积极

拓展、丰富贸易模式，最终在原有的代理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自营模式。四季度

开展的煤炭贸易业务不再局限于原有的不承担运输、仓储仅赚取代理差价的业务

模式，而是在新的品类业务中积极掌握主动权、主动自己挖掘货源、寻求供应商、

自主商业谈判签署协议；在客户端可以根据市场价格走势情况、仓储情况自由选

择客户、自主谈判定价；同时在业务环节中承担货物运输、仓储环节可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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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承担运输、仓储等周转环节可能存在的保管、损毁、丢失、质量变异、跌价

以及货物受各种因素无法及时交货的违约、客户因产品仓储导致水分含量等质量

不达标而拒收、客户无法及时回款等风险，新拓展的自营业务在业务模式上实现

了对货权的控制，掌控了自身对供应商、客户的定价谈判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承

担了货物采购、运输、仓储、销售各个环节的风险。因此，在持续做大做强煤炭

贸易主业前提下，对自营煤炭贸易业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采用了总额法

确认营业收入，从而致使 2021 年营业收入相比 2020 年发生较大变动。公司收入

确认政策、会计处理详见“问题 2”回复。 

综上，公司 2021 年净资产增加主要系第四季度公司进入重整程序获得重整投

资人现金捐赠、实现债务重组产生重整收益等所致，扣非前后净利润增加主要系

2021 年度实现债务重整收益、拓展主营业务所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

2021 年 10 月份进入预重整流动资金支持增加、商业信誉得以恢复让公司在原有

的代理贸易业务基础上拓展了新的业务模式所致，公司不存在年底突击交易从而

规避股票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我所针对公司四季度财务指标变动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导致公司四季度

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事项主要包括：公司破产重整（包含涉诉事项的预计负

债、偿债资产处置损益、债务重整收益的确认）以及煤炭贸易业务经营模式的变

动。针对四季度的财务指标的变动，我所项目组在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方案制定时充分重视，并列入本年度审计的重点审计事项。针对收入及重整事项，

我所拟执行的核查方案如下： 

（1）针对煤炭贸易业务营收拟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向管理层、治理层进行询问，评价管理层诚信及舞弊风险； 

2）了解和评价公司销售与收款循环中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内容控制，并测试共

用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3）选择样本检查销售合同，识别与商品的控制权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

评价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4）选择样本对收入、采购、应收、应付款项执行函证程序 ，对公司的供应

商、客户进行背景调查，并对重点客户进行实地走访，对重要贸易客户进行穿透

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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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收入执行细节测试，检查合同、订单、出入库单、过磅单、结算单、运

输协议、保管协议等，检查贸易业务的准确性。 

6）获取公司 2022 年一季度煤炭贸易业务的销售、采购数据及相关证据资料，

与 2021 年四季度数据进行分析比对，检查贸易业务的稳定性； 

7）取得营业收入扣除明细表，执行检查及分析程序，关注是否按规定要求列

示所有的营业收入扣除项目，是否存在将其他业务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混同的情

况； 

8）针对可能出现的完整性风险，我们拟实施具有针对的审计程序，在增加采

购销售完整性测试样本的基础上，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采购、销售执行

截止性测试，核对商品流转单证的相关节点，评估贸易业务是否记录恰当。 

（2）针对重整事项拟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获取公司破产重整涉及的关键资料，包括《民事裁定书》、《重整计划》等； 

2）与公司管理层、治理层及管理人讨论重整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及消除时点； 

3）获取管理人的债权明细表与公司账面数据进行核对，获取支付的相关资料； 

4）检查司法重整是否按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执行，是否存在侵害其他债权人

利益的行为； 

5）检查破产重整中相关资产的拍卖公告信息、拍卖成交手续、股权转让协议

等，检查产权过户手续及拍卖价款回收情况等； 

6）评价破产管理人聘请的评估师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评价相关评

估报告的价值类型、评估方法、关键参数和假设的合理性； 

7）以现金清偿的债务，获取债务重组清偿计算表，根据重整方案及选择的受

偿方式，重新计算清偿金额，复核计算及会计处理准确性； 

8）以股票清偿的债务，确认股票的公允价值，结合受偿的股数，根据重整方

案及选择的受偿方式，重新计算清偿金额，复核计算及会计处理准确性； 

9）对债务重组收益金额执行重新计算程序； 

10）对管理人、拍卖资产受让方、治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债权申报和确认、

重整计划执行等有关情况； 

11）对重点、异常业务债权人进行走访，访谈，确认债权形成依据是否整。 

结论：鉴于我所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尚在现场取证核查阶段，

就目前已取得的证据资料和审计程序，未见异常或不合规事项。因供应商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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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走访、函证工作还未结束且期后业务数据还在核查过程中，煤炭贸易业务收

入确认的外部证据在逐步完善中、支撑煤炭自营业务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期后一

季度数据也在获取、整理过程；此外，因与重整业务相关的管理人、评估机构、

律师等各方的沟通程序还末完成，涉及重整业务的会计处理的外部关键证据尚在

进一步获取完善，煤炭贸易业务收入、重整事项最终的会计处理结果请以经审计

的财务报告为准。 

 

2、请你公司详细说明 2021 年营业收入的具体构成和对应金额、收入确认政

策、会计处理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差异、相应确认依

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依据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 1 号——业务办理》之 4.2“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规定逐条说明你公司相关

营业收入是否应当予以扣除及其判断依据。 

公司回复： 

“（1）营业收入的具体构成和对应金额 

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主要包括煤炭贸易收入及物业租赁收入，其中煤炭贸

易业务代理业务收入按照净额法实现收入 1000 多万元（开票金额（不含税）4亿

元左右）、自营业务按照总额法实现收入 9,000 多万元，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左右；物业租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998.63 万元。 

（2）收入确认政策、会计处理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是否与同行业公司

存在差异、相应确认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第一，煤炭贸易业务中的代理业务。2019 年 4月份以来，公司就开始从事煤

炭贸易业务，当时因公司自身经营困难、资金不足，故 2019 年开展煤炭贸易业务

以来，一直采用的是赚取固定价差的代理业务模式，即公司从销售方取得订单后，

按订单从供应商按需采购，并约定由供应商直接送达销售方指定地点，公司仅赚

取固定的每吨价差，不承担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货物交付不得、货物运输中毁

损、灭失等风险，亦不承担货物因市场价格波动导致的调价风险。因该种煤炭贸

易业务公司不承担存货风险和价格风险，未取得商品控制权，因此针对该种煤炭

贸易业务，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采用净额法确认销售收入。 

第二，煤炭贸易业务中的自营业务。公司煤炭贸易业务的自营业务收入确认

按照货物交付至客户，与客户就交付数量、交付质量指标等数据进行结算，双方



- 6 - 

进行结算确认并加盖双方印章后即进行收入确认。公司煤炭贸易自营业务是在山

西、山东、内蒙、河北、河南等地组织货源后运输自公司在友邦、亿吨、邳州等

港口仓库进行仓储，再根据销售安排将货物交付至客户。公司检索了同行业其他

公司的业务模式：①山煤国际。其煤炭贸易业务经营模式为通过自己的货源组织

体系从外部采购货物后将其运输至港口后交付至国内国外客户；②安源煤业。其

煤炭贸易销售模式为客户自提或者一票结算送货至客户指定地点，采购模式主要

是供方一票结算至公司指定交货地点，其在整个煤炭贸易环节主要是承担运输和

仓储服务；③湖北能源。其是从其他焦化厂或者贸易商获得煤炭产品后通过自有

运输、仓储后将货物交付客户。公司结合自身的业务模式并参照同行业公司在类

似的业务模式下采取的总额法收入确认方式对公司煤炭贸易自营业务采取总额法

确认收入，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差异，收入确认方式和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具体分析如下： 

（1）公司自营贸易业务可自由选择客户和供应商。2021 年 10 月，在荆门中

院决定启动凯瑞德预重整程序后，股东王健先生向公司提供了流动性支持资金用

于发展公司主营业务，公司在因重整带来资金支持和商业信誉恢复的双重助力下，

不断在原有代理贸易业务基础上进行业务模式的拓展，并从改善公司经营业绩、

提高公司业务盈利能力和商业自主谈判能力等多方面出发，不再延续原有的煤炭

贸易业务的仅作为代理方赚取固定价差的业务模式，而是利用信誉的恢复、资金

的支持优势，在自营贸易业务中自主拓展丰富供应商、客户，目前公司贸易业务

供应商多家，辐射山西、山东、内蒙、河南、河北、安徽等地，客户主要辐射江

苏、山东、山西等地，供应商与客户实现跨区域、多样化。随着焦炭类贸易业务

上下游客户的不断积累，2022 年度公司业务规模将会有更大提升。 

（2）公司可自主与供应商谈判，并承担运输和仓储环节可能的风险，拥有货

物的控制权。公司采购模式是自提或者送货至公司指定的仓储港口，并承担自供

应商将货物交付公司（公司掌控货物所有权）至销售给客户前的一切风险。在与

供应商谈判过程中，公司根据自身运输和仓储需求安排、供应商供货模式报价不

同等自由选择自提或者送货上门至指定的公司港口，并约定无法如期交货、无法

保质交货等违约风险条款。采购时：如选择货物自提方式，则公司承担自公司组

织的运输车队将采购货物从供应商处运出后的一切风险、费用；如选择货物送货

上门至公司指定仓储港口方式，则公司承担自货物进港后的一切费用、风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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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但不限于存在灭失、损毁、质量指标变异以及如因市场价格波动原因导致货物

积压、亏本出售或者下游客户拒收货物等风险。 

（3）公司可自主与客户进行商业价格谈判，作为合同首要责任人需要承担货

物交付不符合合同约定条款的违约赔偿责任。公司销售模式是客户上门到公司仓

储港口自提，公司依据自有货源地、仓储地以及货物仓储情况、采购计划情况自

主选择匹配客户需求，能自主进行商业谈判和货物定价，可以基于自身业务需求、

未来业务发展合作安排、未来市场价格走势等实现自由定价并承担货款回收的信

用风险，同时约定如无法保质按期交付货物，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总之，在货物采购和销售环节，公司在采购定价、销售定价上拥有自主权，

可以基于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市场价格波动情况等进行自主商业谈判定价，货物

采购交付后、在货物交付至客户前，货物所有权属于公司，公司承担货物的灭失、

损毁、质量指标变异、价格波动、下游客户拒绝接收货物等风险，在货物交付客

户后，公司承担货款催收、货款无法回收的信用风险，因此对开展的自营贸易业

务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 

公司煤炭贸易的代理业务自 2019 年 4 月开展以来已持续经营 2年多，业务模

式稳定，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业务收入；同时因重整带来的公司信誉恢复、流动

资金补充，在第四季度公司迅速拓展了自营业务模式并结合、借鉴煤炭贸易代理

业务从业经验，整合煤炭贸易行业客户、供应商资源，实现营业收入近 1亿元。

截至目前，在维系、稳固 2021 年第四季度拓展的自营业务模式、客户和供应商基

础上，仍在不断的拓展新的客户、供应商，拓宽业务渠道和区域，公司煤炭贸易

自营业务经营稳定，业务规模稳步提升。 

（3）营业收入扣除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之 4.2

“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中相关规定，营业收入扣除项包括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公司根据规定逐一对每项收入进行核查，不

存在营业收入扣除相关项，具体如下： 

1.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是指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或

者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具有偶发性和临时性，影响报表

使用者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收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①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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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 

③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④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⑤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 

⑥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经逐一比对，公司财务部自查判定公司营业收入不存在上述需要扣除的项目

下的收入，公司煤炭贸易业务系 2019 年开展的，且从事的贸易业务代理业务模式、

自营业务模式经营稳定，客户、供应商稳固并在逐步增加，不属于第③项所述的

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的贸易业务以及第⑥项所述的未形成或难以形

成稳定业务模式的收入，因此公司煤炭贸易业务不属于该项的扣除收入。 

2.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是指未导致未来现金流发生显著变化等不具有商业

合理性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收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①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的交易或事项产生

的收入 

②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易产生的收入 

③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生的收入 

④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价或非交易方式取得的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或业

务产生的收入 

⑤审计意见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收入 

⑥其他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经逐一比对，公司营业收入均系公司真实业务产生的收入、具备商业实质定

价公允合理，能对公司未来经营状况及现金流状况实现改善，不存在上述所述的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项目。” 

会计师回复： 

我所针对煤炭贸易业务营收拟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向管理层、治理层进行询问，评价管理层诚信及舞弊风险； 

2）了解和评价公司销售与收款循环中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内容控制，并测试共

用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3）选择样本检查销售合同，识别与商品的控制权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

评价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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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样本对收入、采购、应收、应付款项执行函证程序 ，对公司的供应

商、客户进行背景调查，并对重点客户进行实地走访，对重要贸易客户进行穿透

核查； 

5）对收入执行细节测试，检查合同、订单、出入库单、过磅单、结算单、运

输协议、保管协议等，检查贸易业务的准确性。 

6）获取公司 2022 年一季度煤炭贸易业务的销售、采购数据及相关证据资料，

与 2021 年四季度数据进行分析比对，检查贸易业务的稳定性； 

7）取得营业收入扣除明细表，执行检查及分析程序，关注是否按规定要求列

示所有的营业收入扣除项目，是否存在将其他业务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混同的情

况； 

8）针对可能出现的完整性风险，我们拟实施具有针对的审计程序，在增加采

购销售完整性测试样本的基础上，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采购、销售执行

截止性测试，核对商品流转单证的相关节点，评估贸易业务是否记录恰当。 

结论：鉴于我所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尚在现场取证核查阶段，

就目前已取得的证据资料和审计程序，未见异常或不合规事项。因供应商和销售

方的走访、函证工作还未结束且期后业务数据还在核查过程中，煤炭贸易业务收

入确认的外部证据在逐步完善中、支撑煤炭自营业务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期后一

季度数据也在获取、整理过程，煤炭贸易业务收入确认最终的会计处理结果以经

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3、2021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收到荆门中院《民事裁定书》，裁定你公司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请你公司详细说明破产重整的会计处理具体过程及依据，相关

会计处理对 2021 年公司收益、净利润及净资产的影响，以及确认重整收益等相关

会计科目的合规性。 

公司回复： 

“（1）破产重整的会计处理具体过程及依据 

根据荆门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公司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全体股东

无偿让渡上述转增股份，其中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 9,558 万股，5,000 万股用

于清偿债务，其余由管理人参考二级市场价格予以变现，变现所得用于发展公司

业务。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将用于以股抵债的股票按照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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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部分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贷方，普通债权账面价值扣除现金偿付部分及以

股抵债公允价值后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债务重组收益；税款债权全额清偿不影响

债务重组收益；对外处置低效资产，按照低效资产账面价值与处置价格（扣除必

要处置费用）差额计入债务重组损益；依据债权申报就尚未入账的诉讼案件依据

重整清偿计划补计提预计负债，计入营业外支出；股东无偿赠与资产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计入资本公积科目；重整发生的各项费用计入管理费用科目。 

（2）相关会计处理对 2021 年公司收益、净利润及净资产的影响 

公司 2021 年因实施重整进行低效资产处置以及以股抵债进行债务重组后实

现债务重组收益 1.14 亿元，依据债权申报确认计提营业外支出 1.04 亿元、同时

确认债务重整费用 699万元、股东捐赠确认资本公司 4779 万元，上述事项合计增

加公司净利润 400 万元左右，增加净资产 5179 万元左右。 

（3）确认重整收益等相关会计科目的合规性 

1.《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在所清偿

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止确认。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工具时应当按照权

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应当按照所清偿

债务的公允价值计量。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应

当计入当期损益。” 

“第十二条采用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

工具列报》的规定，确认和计量重组债务。” 

“第十三条以多项资产清偿债务或者组合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

按照本准则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确认和计量权益工具和重组债务，所清偿

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权益工具和重组债务的确认金额之和

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2.《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 

......债务人以单项或多项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偿债金

融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记入“投资收益”科目。 

......债务人以单项或多项非金融资产(如固定资产、日常活动产出的商品或

服务等)清偿债务，或者以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在内的多项资产清偿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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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需要区分资产处置损益和债务重组损益，也不需要区分不同资产的处置损

益，而应将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记入“其他收

益--债务重组收益”科目。 

......债务重组采用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的，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

工具时，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 

 综上，根据公司的重整计划，公司的债务重组以金融资产 (现金、股票)清

偿债务，债务重组收益计入投资收益，会计科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回复： 

我所针对重整事项拟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获取公司破产重整涉及的关键资料，包括《民事裁定书》、《重整计划》等； 

2）与公司管理层、治理层及管理人讨论重整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及消除时点； 

3）获取管理人的债权明细表与公司账面数据进行核对，获取支付的相关资料； 

4）检查司法重整是否按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执行，是否存在侵害其他债权人

利益的行为； 

5）检查破产重整中相关资产的拍卖公告信息、拍卖成交手续、股权转让协议

等，检查产权过户手续及拍卖价款回收情况等； 

6）评价破产管理人聘请的评估师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评价相关评

估报告的价值类型、评估方法、关键参数和假设的合理性； 

7）以现金清偿的债务，获取债务重组清偿计算表，根据重整方案及选择的受

偿方式，重新计算清偿金额，复核计算及会计处理准确性； 

8）以股票清偿的债务，确认股票的公允价值，结合受偿的股数，根据重整方

案及选择的受偿方式，重新计算清偿金额，复核计算及会计处理准确性； 

9）对债务重组收益金额执行重新计算程序； 

10）对管理人、拍卖资产受让方、治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债权申报和确认、

重整计划执行等有关情况； 

11）对重点、异常业务债权人进行走访，访谈，确认债权形成依据是否整。 

结论：鉴于我所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尚在现场取证核查阶段，

就目前已取得的证据资料和审计程序，未见异常或不合规事项。因与重整业务相

关的管理人、评估机构、律师等各方的沟通程序还末完成，涉及重整业务的会计

处理的外部关键证据尚在进一步获取完善，重整事项最终的会计处理结果以经审



- 12 - 

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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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2 年 2 月 28 日 


